
肇庆学院教师调停课管理规定（试行）
（肇学院〔2019〕80 号 2019 年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教学工作，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确保教学质量，坚持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结合

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课程为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在教学计划中统一安排上课时间与地

点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承担肇庆学院各类教学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调课是指任课教师因故不能按既定教学计划和课程表进行教学活动，经申报批准后对任

课教师的上课时间和地点进行变更的行为。停课是指任课教师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按既定教学计划和

课程表完成教学任务，经申报批准后将课程暂停并不再补课的行为。

第五条 任课教师不得随意调课、停课、加课、变动上课地点或更改授课教师。各教学单位必须

严格遵守“禁止停课、限制调课、经批准可代课”的原则，严格控制调、停课次数。

第六条 课程表是学校根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组织教学活动的依据。课程表一经制定，任

课教师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表规定时间和地点上课。未经教学管理部门的批准，任何教学单位或个人

不得擅自调整、变动课程表。

第七条 各教学单位应组建教学团队和课程组，防止因主讲教师个人原因而导致教学计划的变动，

保证课堂教学严格按计划开展。

第八条 调停课具体要求：

（一）每学期第 1-2 周为学生选课时间，学校不受理调停课申请。

（二）因调课影响的课时，必须按实际课时在规定时间和地点补课，学校将组织相关人员对补

课情况进行检查和督查。

（三）国家法定节假日前、后两天原则上不得调停课。确因突发性事由需要调停课者，须经教

务处批准。

（四）调课总时数在十课时及以上的，由开课单位安排教学团队或课程组具备该课程任课资格

的教师代课。

第九条 办理调停课需遵循以下程序:

（一）由任课教师本人填写《肇庆学院教师调停课申请表》（一式三份），附相关佐证材料，调

课前必须确定调课后的补课时间。

（二）调课申请涉及到调整上课时间，任课教师原则上应征求学生的意见。调课申请一经批准，

任课教师和开课单位必须立即通知学生调课时间及补课的时间和地点。

（三）任课教师应提前两个工作日到教务处办理调停课手续。若任课教师因故不能亲自办理调

停课手续的，可委托其他教师办理手续，不得委托学生代办。

（四）任课教师上课前因突发性事由无法上课的，应在第一时间向开课单位领导报告，由开课

单位向教务处、教学评估与督导中心报告。事后两个工作日内任课教师应及时补办相应申请手续。

事前不报告的，事后不予以补办。



（五）任课教师个人调课总时数在三课时及以下的，由开课单位的主管领导审批，报教务处、

教学评估与督导中心备案；调课总时数在四课时以上的，由教务处审批。调课总时数在六课时以上

的，经教务处同意，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停课一律由教务处审批；任课教师个人停课时数在四课时

以上的，经教务处同意，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第十条 国家法定节假日或因不可抗力引起的全校性停调课，由学校主管部门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经批准后通过学校发文程序及时向全校公布。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计入单位及个人的调停课次数：

（一）因国家法定节假日或全校性活动调停课的；

（二）因学校承办国家考试或举办大型活动必须调课的；

（三）因参加学校委派的公务活动（教学评估、专业认证和其他重要会议）必须调课的（需提

供公务活动的正式公函，并经主管校领导签字）；

（四）因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生集体实践课程（如金工实习、野外考察、写生等）需转移上

课地点的；

（五）因病无法坚持上课（原则上应提供病历等证明材料）且无同一课程组老师代课的；

（六）其他特殊情况，学校认定需要调停课的。

第十二条 任课教师每学年度的调停课总时数将作为各级各类教学评优评奖的重要指标。教师每

学期调课总时数在八课时以上，停课总时数在四课时以上的，应记入本人本学年业绩考核表，并不

得参评本学年的教学类评优评奖活动。确需停课的，经批准后按实际停课时数酌情扣减该课程的教

学课时津贴。

第十三条 调停课率是衡量教学秩序稳定以及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各教学单位的调停课时

数将纳入学校学风建设检查评比指标以及单位评优评先指标。学校定期公布各教学单位调停课情况

及任课教师调停课情况，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

第十四条 无突发事件或未办理调停课手续，而擅自变动任课教师、上课时间和地点以及弄虚作

假者，按照《肇庆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处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学校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